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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　 ２０２５年７月２１日

关于区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

工作分工调整情况的通报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将区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

通报如下：

舒基元同志　领导区人民政府全面工作。分管区审计局、区

安全生产委员会。

李先勇同志　负责区人民政府常务工作，负责航天产业新城

建设、综合经济、发展改革、财源建设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）、金融、

统计、重点项目、绩效管理、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政务服务、国防动

员、民族宗教、电力工作，法治政府建设。分管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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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和改革局、区统计局、区财政局（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）、

区税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（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）、区行政审

批局（区政务服务局）、区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

国家统计局新洲调查队、区行政学校、区供电公司。协助区长分管

区审计工作。联系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，区委组织部（公

务员局、招才局）、区委宣传部（文明办、网信办）、区委编办、区人

武部、驻新洲部队、区委军民融合办公室、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

会办公室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邓　辉同志　负责问津新城建设、住房和城市更新、房地产市

场、交通运输、城中村改造工作。协调推进“交通优先，文旅突

破”，李集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。分管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区交

通运输局（区公路局）、区城乡统筹发展服务中心、区住房公积金

分中心。联系区总工会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杨泽敏同志　负责“农业农村现代化”和“三农”工作，乡村振

兴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水务和湖泊管

理、园林和林业工作、生态环境、气象、公共检验检测，全国建制镇

示范试点和国家级都市田园综合体建设工作。分管区农业农村局

（区农村经济管理局）、区水务和湖泊局（河湖长制办公室、堤防总

段）、区园林和林业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气象局、区公共检验检

测中心。联系区委农工办、区老促会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丁 力同志　协助负责财源建设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）、金融

工作，负责市场监督管理、通信、烟草、邮政、盐业、区属国企投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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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、基金工作。分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区供销联

社、区属国有企业。联系区工商联、区内各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金融

机构、新洲地区通信机构、区烟草专卖局、区邮政公司、区石油公

司、区盐务局工作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张晓菡同志　负责教育、民政、老龄、卫生、健康、文化、体育、

旅游、文物、医疗保障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档案（史志研究）工

作。分管区教育局（武汉问津职业学校、区一中）、区民政局、区卫

生健康局（区人民医院、区疾控中心）、区文化和旅游局（区体育

局）、区医疗保障局。联系民主党派、区委统战部（台办、侨办）、区

新闻出版局（版权局）、区档案馆（史志研究中心）、区融媒体中心、

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科协、区残联、区红十字会、广电网络新洲公司，

新洲地区大中专院校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肖新锋同志　负责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、建筑业市场、开发区

筹备和建设工作，分管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。区长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

张　波同志　负责公安、司法、退役军人事务、仲裁、信访稳

定、城市运营、公安交通管理、消防救援工作。分管区公安分局、区

司法局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信访局、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、区交

通大队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仲裁委新洲分会。联系区委政法委、区

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、区国安分局。区长

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陈　曦同志　负责工业经济、民营经济、科技和创新创业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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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产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城市综合管理、招商引资、商贸流

通、对外开放、企业人才服务、外经、外事、外联工作，协助负责安全

生产工作。分管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（区数据局）、区人社

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商务局（区投资促进局、市场服务中心）、区

企业和人才服务中心。联系区委外事办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谢光荣同志　协助负责工业经济、民营经济、科技和创新创

业、信息产业、航天产业新城建设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许玉洁同志　协助负责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招商等工作。区长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

黄双武同志　负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（研究室）工作，联系区

人民政府新闻办。区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因实际工作需要，领导同志之间实行 ＡＢ角工作代理。其中，

李先勇和肖新锋、邓辉和许玉洁、杨泽敏和陈曦、张晓菡和谢光荣、

丁力和张波互为 ＡＢ角。

　分送：区人民政府区长、副区长、党组成员。
各街道办事处、凤凰镇人民政府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。

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５年７月２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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